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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787；股票简称：华源控股

债券代码：128049；债券简称：华源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7.52元/股

转股时间：2019年6月3日至2024年11月27日

可转债转股情况：截至2019年9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69,000元华源转债转为公司A股普

通股，累计转股股数为9,169股，占华源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0.0029%；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19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华源转债金额为人民币399,931,000

元，占华源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828%。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

则》的有关规定，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734号” 文核准，公司2018�年11月27日公开

发行了 4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40,000.00�万元。本次公开发行

的可转债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

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

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对认购金额不足40,000.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8]627号” 文同意，公司40,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8年12

月20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华源转债” ，债券代码“128049” 。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

日（2018年12月3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19年6月3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

期日（2024年11月27日）止。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7.58元/股， 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向

钟玮玮等 3�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新增股份6,878,900�股于2019年1月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华源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19年1月24日起由原来的7.58

元/股调整为7.57元/股。

公司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0.5元（含税）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5月30日。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华源转

债的转股价格自2019年5月30日由7.57元/股调整为7.52元/股。

二、华源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自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第三季度末，华源转债因转股减少金额为20,000元，减少数量200

张，转股数量为2,657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9%。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

末，剩余可转债金额为399,931,000元，剩余可转债余额为3,999,310张，占华源转债发行总量的

比例为99.9828%。自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第三季度末，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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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限售条件流通股

155,773,727 50.09% -11,781,383 - 143,992,344 46.30%

高管锁定股

128,319,092 41.26% 4,266,566 - 132,585,658 42.63%

首发后限售股

27,454,635 8.83% -16,047,949 - 11,406,686 3.67%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5,243,420 49.91% 11,784,040 2,657 167,027,460 53.70%

三

、

总股本

311,017,147 100% 2,657 2,657 311,019,804 1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联系电话

0512-63857748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华源控股、华源转债《发行人股本结

构表》。

特此公告。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08日

证券代码：600010� � �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2019-080

债券代码：155638� � � � �债券简称：19包钢联

债券代码：155712� � � � �债券简称：19钢联03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10月8日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包头钢

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包钢集团” ）出具的《进行股票质押的函》，包钢集团将

其持有的公司部分无限售流通股股票进行了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包钢集团于2019年9月30日将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110,000万股在银河金汇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 ）办理债券质押融资业务，本次业务已由银河证券

于2019年9月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办理了申报手续。 本次质押110,000万股的初始交

易日为2019年9月30日，到期日为2020年9月10日。

二、控股股东股票质押情况

截至2019年10月8日， 包钢集团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100,683.44万股， 限售流通股1,

390,782.11万股，持股总数量2,491,465.5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66%。本次质押后，包钢集团

共质押公司股票933,453.40万股，占持有总额的37.47%。

三、其他披露事项

1、质押的目的

包钢集团本次股份质押系为补充企业流动性资金需求。

2、资金偿还能力

包钢集团资信状况良好，本次股份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营业收入、营业利润等，具备

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3、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次质押设预警履约保障比例和平仓履约保障比例，如低于平仓履约保障比例，可能引

发质权人对质押股份的平仓行为。以上风险引发时，包钢集团将采取追加保证金或追加质押

股票、提前归还融资或提供质权人认可的抵质押物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并及时通知公司。公

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600010� � � �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2019-081

债券代码：155638� � � � �债券简称：19包钢联

债券代码：155712� � � � �债券简称：19钢联03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内蒙古转型升级基金

投资中心签署债转股相关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19年10月8日，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包钢股份” ）及

所属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包钢金属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属公司” ）与包头钢铁（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包钢集团” ）、内蒙古转型升级基金投资中心（以下简称“自治

区基金” ）签署《关于内蒙古包钢金属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之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

议》” ）；包钢股份、金属公司、自治区基金签署《关于内蒙古包钢金属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之增

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 ）。

●本次签署协议为公司与首批投资人签署的首个相关协议，未来将陆续与其他投资人签

署债转股相关协议，推进债转股的实施。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对签署协议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目前，不会对本公司的整体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直接影响。

一、协议签署概述

2019年10月8日，包钢股份、金属公司、包钢集团、自治区基金签署《投资协议》；包钢股

份、金属公司、自治区基金签署《增资协议》。自治区基金通过对金属公司增资20亿元参与市

场化债转股。

二、协议签署方基本情况

（一）包钢集团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000114392559E

法定代表人：魏栓师

注册资本：1642697.7111万元人民币

企业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区河西工业区

经营范围：钢铁制品，稀土产品，普通机械制造与加工，冶金机械设备及检修，安装；冶金、

旅游业行业的投资；承包境外冶金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

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铁矿石、石灰石采选；黑色金属冶炼、

压延加工；水泥生产(仅分支机构)；钢铁产品、稀土产品、白灰产品销售；群众文化活动；旅行社

及相关服务；技术推广服务；道路货物运输(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活动除外)、普通货运；煤炭开采

和洗选业；无损检测。

2、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

包钢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4.66%的股份，为《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

（一）项规定的关联法人。

3、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6月30日，总资产为1759.37亿元，净资产为384.92亿元；2019年1-6月实现营业

收入440.87亿元，净利润5.45亿元。

（二）自治区基金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内蒙古转型升级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国有出资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内蒙古蒙诚雷石转型升级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表：温旭伟）

注册资本：50亿元人民币（实缴20亿元）

成立日期：2019年6月25日

住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盛乐现代服务业聚集区企业总部大楼西2楼205室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咨询；为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

2、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

与包钢股份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3、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6月30日，总资产为20亿元，净资产为20亿元。

截至2019年6月30日，尚未开展对外投资业务，未取得营业收入与利润。

（三）金属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内蒙古包钢金属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203MA0PUBJY2Y

法定代表人：季文东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卜尔汉图镇9（包钢厂区）新体系办公楼

经营范围：金属冶炼；轧制及延压加工产品、焦炭及焦化副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的

生产与销售；电力设备的施工、维护、检修及电力技术服务。

2、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

金属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8年11月30日，总资产为453.00亿元，净资产为222.73亿元，营业收入32.95亿元，净

利润4.96亿元。

三、协议主要内容

详见公司2019年10月8日披露的《关于引进投资人实施市场化债转股并签署相关关联交

易协议的公告》（编号：（临）2019-076）。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引进投资者实施市场化债转股暨签

署相关（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本次签署协议为公司与首批投资人签署的首个相关协议，

本次协议的签署推进了公司市场化债转股的实施。

五、风险提示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对后期签署协议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目前，不会对本公司

的整体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直接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8日

股票代码：600372� � � �股票简称：中航电子 编号：临2019-055

债券代码：110042� � � �债券简称：航电转债

转股代码：190042� � � �转股简称：航电转股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航电转债自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32,000元，因

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2,251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13%。截至2019年

9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5,107,000元航电转债转换为公司A股股份，累计转股股数为358,770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2039%。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19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航电转债金额为人民币2,394,893,

000元，占航电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78721%。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 ）于2017年12月20日下发的《关于核

准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274

号）文件，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25日公开发行了2,

4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24亿元，按面值发行，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8]10号文同意，公司24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8

年1月1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航电转债” ，债券代码“110042” 。

根据有关规定和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航电转债” 自2018年6月29日起

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14.29元/股，当前转股价格为14.18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航电转债自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32,000元，因转股形

成的股份数量为2,251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13%。截至2019年9月30

日，累计已有人民币5,107,000元航电转债转换为公司A股股份，累计转股股数为358,770股，占

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2039%。

（二）截至2019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航电转债金额为人民币2,394,893,000元，占航电转

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78721%。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

2019

年

6

月

30

日

）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

2019

年

9

月

30

日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759,519,457 2,251 1,759,521,708

总股本

1,759,519,457 2,251 1,759,521,708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10-58354818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8日

股票代码：600372� � � � �股票简称：中航电子 编号：临2019� -� 056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1月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2019年度第一次会议（临时）和2019年1月21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等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及

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8.50元/股（含）。公司于

2019年1月31日披露了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为：

2019-010）。具体内容详见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

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应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具体情况如下：

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6,896,1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0.3919%，成交的最高价为15.� 10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14.30元/股，累计支付的

总金额为101,400,034.58元（不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

份方案。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002519� � � �证券简称：银河电子 公告编号：2019-056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回购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21日和2018年10月8日分别

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

司股份的议案》。公司决定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回购总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9.00

元/股。本次回购的股份将作为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计划的股份来源。具体内容详

见2018年10月12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报告书》（公告编号2018-062）。

截止2019年10月7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计划已实施完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实施情况

2018年10月25日，公司首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

资讯（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7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

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先后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 公 告 编 号 ：2018-072、2018-073，2019-001、2019-009、2019-017、2019-020、2019-034、

2019-036、2019-038、2019-046、2019-050。）

截至2019年10月7日，公司累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10,502,035股，总金额为人民币37,620,876.33元（不含手续费），累计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0.9323%，最高成交价为3.9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18元/股。

至此，公司回购股份完成。

公司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以及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与经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

务、经营、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二、预计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公司累计回购股份10,502,035股，假设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

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全部锁定， 若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的具体实

施方案未能获得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或者公司未能在披露回购结果暨

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实施完成上述用途，则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预计公司股本结构

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回购前

回购后全部作为员工持股股计划

或股权激励计划

回购后全部注销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有限售条件股

份

296,541,845 26.33 307,043,880 27.26 296,541,845 26.57

无限售条件股

份

829,889,053 73.67 819,387,018 72.74 819,387,018 73.43

股份总数

1,126,430,898 100 1,126,430,898 100 1,115,928,863 100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回购期间，公司于2019年8月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高管徐敏女士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5），公司高管徐敏女士于2018年10月8日至2019年10月7日期间，减持公司

股份420,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04%。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次披露回购事项之日至本回

购股份实施完成的公告前一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其他说明

1、公司在回购股份实施过程中符合公司既定方案，自2019年1月1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实施以来，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中

关于敏感期、回购数量、交易委托时段的要求。

2、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

质押等权利。 若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未能获得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或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等情况，导致该激励计划未能实施的，回购股

份将在履行相应审议披露程序后全部予以注销。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002877� � � �证券简称：智能自控 公告编号：2019-078

债券代码：128070� � � �债券简称：智能转债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意在不影响

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计划和建设进度，在确保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额度在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70） 已于2019年8月22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一）2019年8月28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签订相关理财协议：

1.产品名称：共赢利率结构28624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2.产品代码：C195T01Y1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4.投资期限： 2019.8.30-2019.10.8

5.预期年化收益率：3.25%-3.65%

6.投资金额：3,000万

7.资金来源：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二）2019年8月28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签订相关理财协议：

1.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1个月

2.产品代码：2699190874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4.投资期限： 2019.8.30-2019.10.8

5.预期年化收益率： 3.40%-3.50%

6.投资金额：2,000万

7.资金来源：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8月3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4）。

上述理财产品已于2019年10月8日到期赎回，款项已划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其中，共赢

利率结构28624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存续天数39天，获得收益104,178.08元；交通银行蕴

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1个月产品存续天数39天，获得收益72,657.53元。

二、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受托人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

万元

）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收益

率

备注

1

中信银行梅村

支行

共 赢 利 率 结 构

28623

期 人 民 币 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

、

封闭式

1,000 2019.8.28 2019.9.11

2.50%-

2.90%

已赎回

，

获得

收益

9,589.04

元

2

中信银行梅村

支行

共 赢 利 率 结 构

28624

期 人 民 币 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

、

封闭式

3,000 2019.8.30 2019.10.8

3.25%-

3.65%

已赎回

，

获得

收益

104,

178.08

元

3

中信银行梅村

支行

共 赢 利 率 结 构

28625

期 人 民 币 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

、

封闭式

4,000 2019.8.30 2019.12.12

3.60%-

4.00%

未到期

4

交通银行无锡

东门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

个月

保本浮动收

益

、

封闭式

2,000 2019.8.30 2019.10.8

3.40%-

3.50%

已赎回

，

获得

收益

72,657.53

元

5

交通银行无锡

东门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2

个月

保本浮动收

益

、

封闭式

2,000 2019.8.30 2019.11.1

3.50%-

3.60%

未到期

6

交通银行无锡

东门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3

个月

保本浮动收

益

、

封闭式

3,000 2019.8.30 2019.12.2

3.60%-

3.70%

未到期

特此公告。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002632� � � �证券简称：道明光学 公告编号：2019-058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9月21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19年10月8日（周二）下午13: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10月7日一2019年10月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0月8日上午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0月7日下午15：00至2019年10

月8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东吴路581号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四

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智彪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98,965,

30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7.865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浙江

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琦、李昊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98,893,40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7.8536%。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计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1,9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15％。

3、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共计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71,9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15％。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拟建设新型光电功能薄膜华南运营中心的议案》

同意298,908,9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1％；反对27,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1％；弃权2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7％。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5,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5577％；反对2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9694％；弃权29,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472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张琦律师、李昊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

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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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实施前，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创投” ）和其关联方

南昌红土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红土” ）、淄博创新资本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创新” ）分别持有大业股份18,508,000股、3,360,000股、2,632,

000股，合计24,500,000股，占大业股份总股本的8.45%。上述关联关系形成原因，深创投持

有南昌红土10%股权，深创投持有淄博创新28.57%股权。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19年6月18日，公司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

1、深创投、南昌红土及淄博创新本次拟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合计将不超过

2,899,278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减持期间：如通过竞价交易自公告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3个月内 （任意连续90天内竞价交易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2、深创投、南昌红土及淄博创新本次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合计将不超过

5,798,556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期间：如通过大宗交易自公告之日起3个

交易日后3个月内 （任意连续 90天内大宗交易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2019年10月8日，公司收到深创投和其关联方南昌红土、淄博创新出具的《股东减持结

果告知函》，在规定的减持期间内，深创投和其关联方南昌红土、淄博创新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共计2,277,12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79%。本次减持计划实施

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深圳市 创 新 投 资 集 团 有

限公司

5%

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18,508,000 6.38% IPO

前取得

：

18,508,000

股

南昌红 土 创 新 资 本 创 业

投资有限公司

5%

以下股东

3,360,000 1.16% IPO

前取得

：

3,360,000

股

淄博创 新 资 本 创 业 投 资

有限公司

5%

以下股东

2,632,000 0.91% IPO

前取得

：

2,632,0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

股

）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

元

/

股

）

减持总金

额

（

元

）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

股

）

当前持股

比例

深 圳 市 创 新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1,598,900 0.5515%

2019/7/11 ～

2019/9/26

集 中 竞

价交易

10.78 －

11.32

17,480,551

已完成

16,909,100 5.8322%

南 昌 红 土 创 新

资 本 创 业 投 资

有限公司

383,320 0.1322%

2019/7/11 ～

2019/9/26

集 中 竞

价交易

10.8 －

11.26

4,187,004

已完成

2,976,680 1.0267%

淄 博 创 新 资 本

创 业 投 资 有 限

公司

294,900 0.1017%

2019/7/11 ～

2019/9/16

集 中 竞

价交易

10.82 －

11.35

3,236,426

已完成

2,337,100 0.8061%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10/9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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